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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J 吕

    本标准的第4,5,6,7章内容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参考了EN 54-12:1999《火灾探测和报警系统 第12部分:感烟火灾探测器一 线型光束》

和BS 5839:1988((火灾探测和报警系统 第5部分: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代替GB 14003--1992《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与GB 11003-

1992相比较，主要变化如下:

    1.本标准在技术要求方面参考了国际较先进的标准，修改了对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快速遮

挡、慢速遮挡、在试验火条件下响应性能以及对环境适应性和耐受性的要求，增加了对光路定向相依性

的要求，与国际先进标准一致;

    2.本标准采用了最新版本的电磁兼容国际标准，选择了适当的严酷等级，便干与国际接轨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沈阳消防电子设备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张颖琼、郭春雷、杨颖、卢韶然、石谨、黄军团、张雄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4003-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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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 志。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利用减光原理探测烟雾的相对部件间光路长度为

1 m-100 m，且最小光路长度不大于10 m的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及带有探测热扰动功能的线型

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其他环境中安装使用的具有特殊要求的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除特殊要求

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标准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15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GB 9969. 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6838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 12978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B/T 17626. 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2:

1995)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3:1995)

    GB/T 17626. 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 5---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

5:1995)

    GB/T 17626. 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idt IEC

61000-4-6.1996)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 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 义 :

光路长度 optical path length

发射器 、接收器 (或反光镜 )间光波波阵 面传播 的距 离。

3.2

相对部件 opposed components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中可以决定光路长度的部件。

最小光路长度 minimum optical path length

当由长至短改变探测器的光路长度时，能保证探测器正常工作的光路长度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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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4. 1 总则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以下称探测器)若要符合本标准，应首先满足本章要求，然后按第5章规

定进行试验，并满足试验要求。

4.2 报势确认灯

    探测器上应有红色报警确认灯。当被监视区域烟参数符合报警条件时，探测器报警确认灯应点亮，

并保持至被复位。通过报警确认灯显示探测器其他工作状态时，应与火灾报警状态有明显区别。可拆

卸探测器的报警确认灯可安装在探头或其底座上。确认灯点亮时在其正前方lom处，光照度不超过

SOOIX的环境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4.3 辅助设备连接

    探测器连接其他辅助设备(例如远程确认灯，控制继电器等)时，与辅助设备连接线的开路和短路不

应影响探测器的正常工作

4.4 出厂设置

    除非使用特殊手段(如专用工具或密码)或破坏封条，否则探测器的出厂设置不应被改变。

4.5 响应性能现场设置

    探测器的响应性能如果可在探测器或在与其相连的控制和指示设备上进行现场设置，则应满足以

下要求 :

    a) 当制造商声明所有设置均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探测器在任意设置的条件下均应满足本标准

        的要求，且对于现场设置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或探头与底座的分离等手段实现。

    b) 当制造商声明某一设置不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该设置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手段实现，

        且应在探测器上或有关文件中明确标明该项设置不能满足标准的要求

4.6 防止外界物体侵入性能

    探测器应能防止直径为。. 95 mm-1.0 mm的球形物体侵入其内部。

4.7 可拆卸探测器

    当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与底座分离时，应为控制和指示设备发出故障信号提供识别手段。

4. 8 极限补偿

    具有补偿功能的探测器，达到补偿极限时，探测器应向配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发出一个显示补偿达

到极限的信号(可为故障信号)。

4.9 控制软件要求

4.9. 1 总则

    对于依靠软件控制而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探测器，应满足4.9.2,4.9.3和4.94的要求

4.9.2 软件文件

4.9.2. 1 制造商应提交软件设计资料。资料应有充分的内容证明软件设计符合标准要求并应至少包

括以下内容:

    a) 主程序的功能描述(如流程图或结构图)，包括:

        — 各模块及其功能的主要描述;

        — 各模块相互作用的方式;

        — 程序 的全部 层次 ;

软件与探测器硬件相互作用的方式;

模块调用 的方式 ，包括 中断过程 。

存储器地址分配情况(如程序、特定数据和运行数据);

软件及其版本唯一识别标识。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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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2 若检验需要，制造商应能提供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的详细的设计文件

    a) 系统总体配置概况，包括所有软件和硬件部分;

    b) 程序中每个模块的描述，包括:

        一一模块名称，

        一一执行任务的描述;

        -一 接口的描述，包括数据传输方式、有效数据的范围和验证。

    c) 全部源代码清单，包括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常量和注释、充分的程序流程的说明;

    d) 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使用的应用软件。

4.9.3 软件设计

    为确保探测器的可靠性，软件设计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软件应为模块化结构;

    b) 手动和自动产生数据接口的设计应禁止无效数据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c) 软件设计应避免产生程序锁死。

4.9.4 程序和数据的存贮

4.9.4. 1 满足本标准要求的程序和出厂设置等预置数据应存贮在不易丢失信息的存储器中。改变上

述存储器内容应通过特殊工具或密码实现，并且不允许在探测器正常运行时进行。

4.9. 4.2 现场设置的数据应被存贮在探测器无外部供电情况下信息至少能保存14d的存储器中，除非

有措施在探测器电源恢复后1h内对该数据进行恢复

4. 10 使用说明书

    探测器应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说明书的内容应满足GB 9969. 1的要求。

5 要求与试验方法

51 总则

5.1.1 试验的大气条件

    除在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一一温度:15℃一350C;

    — 湿度:25%RH一75%RH;

    -一 大气压力:86 kPâ  106 kPa

5. 1. 2 试验的正常监视状态

    若在试验方法中要求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时，应将试样与制造商提供的的控制和指示设

备连接;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要求时，应保证探测器的工作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并在试验期间保持

工作电压稳定。探测器的检测报告应注明试验期间探测器配接的控制和指示设备的型号、制造商等

内容。

5.1.3 探测器的安装

    探测器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果说明书给出多种安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探

测器工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

5.1.4 容差

    除在有关条文另有说明外，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士5写;环境条件参数偏差应符合GB 16838

要求 。

5. 1.5 试验样品

    试验前，制造商应提供8套探测器

:.:
试验前检查

  探测器在试 验前 进行外观检查 ，应符合下述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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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紧 固部位无松 动。

a)

切

5. 1.6.2 探测器在试验前应按第4章要求对试样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试验。

5. 1.7 试验程序

    探测器按表1规定的程序进行试验。一致性试验后，将具有最大及次最大响应阐值的探测器分别

编为8和7号，其他探测器随机按1号一6号编号。

                                                    表 1

序 号 章 条 试 验 项 目
探 测 器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1 5. 2 一致性 试验 J J 丫 J 丫 J 了 J

2 5. 3 热 干扰试 验 丫

3 5. 4 重 复性 试验 J

4 沙. 口 遮挡快速变化试验 J

5 5. 6 遮挡慢速变化 试验 J

6 5.7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J

7 5. 8 光路长度相依性试验 J

a 5.9 光路定向相依性试验 J

s 5. 10 高温(运行)试验 J

10 5. 11 低温(运行)试验 丫

11 5.12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丫

12 5. 13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丫

13 5. 14 腐蚀试验 丫

14 5. 15 射 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试验 丫

15 5.16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丫

16 5.1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丫

17 5. 18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丫

18 5. 19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了

19 5. 20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J

20 5.21 碰撞试验 了

21 5.22 环境光线干扰试验 丫

22 5. 23 火灾灵敏度试验 丫 了

5.2 一致性试验

5.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的响应阑值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及响应阂值分布的一致性。

5.2.2 试验方法

5.2.2.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2.2.2 按附录A规定，分别测量每只试样的响应阂值，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中最小值定为A_ ,最大

值定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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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要 求

5.2.3. 1 响应阂值不应小于。.5 dBo

5.2. 3.2 响应阂值的比值Am�,，  A_不应大于1. 6

5.3 热干扰试验

5.3.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对偶然出现的热干扰的适应性。

5.3.2 方法

5.3.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模拟热干扰试验频率不应为制造商提供

采样频率的整数倍(仍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

5.3.2.2 对于具有热扰动探测功能的试样，如其热干扰探测灵敏度可调，将其灵敏度调为最不灵敏。

5. 3.2. 3 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在5 Hz士1 Hz, 10 Hz士1 Hz, 20 Hz士2 Hz,

50 H:士5 Hz各频率上，以。dB一一。7 dB的峰一峰值周期变化量，干扰光路传输，分别持续1 min，监视

并记录试样状态。

5.3.3 要求

    热干扰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3.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能提供一光路，该光路以5 Hz士1 Hz,10 H:士1 Hz,20 Hz士2 Hz,50 Hz士5 Hz的频

率，0 dB一一。7 dB的峰一峰值周期性变化。
5.4 重复性试验

5.4.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连续工作的稳定性。

5.4.2 方法

5.4.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4.2.2 按附录A规定测量三次响应阑值，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小于10 min，但不大于1h。最

后一次测 量后 ，保 持试样 状态不变

5.4.2.3 将试样不间断通电7d，然后按附录A规定hill量=次响应A1值，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小

于10 min，但不大于1 h.

5.4.2.4 将测得的六个响应阑值中的最小值定为A_，最大值定为A... .

5.4.3 要求

5.4.3. 1 通电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4.3.2 响应阑值不应小于。.5 dBo

5.4.3. 3 响应阑值的比值A_ :  A_不应大于1. 3,

5.5 遮挡快速变化试验

5.5.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光路 被快速遮挡时 的响应能力

5.5.2 试验方法

5.5.2. 1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小灵敏度。

5.5.2.2 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

5.5.2.3 放置遮挡滤光片在试样光路上，使其尽量靠近接收器，并在is内遮挡试样光路，保持70 s.

监视并记录试样状态 。

5 5.3 要求

    试样的相对部件间放人遮挡滤光片后，试样应在60 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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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试 验设备

    遮挡滤光片:在探测器波长范围内减光10dB-13dB

5.6 遮挡缓慢变化试验

5.6.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缓慢发展火灾的响应性能。

5.6.2 试 验方法

5.6.2. 1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6.2.2 可用电路分析方法或进行真实试验。进行分析或试验时，应使遮挡增加的变化率不大于

A,,/4 h(A�p为一致性试验中测得的所有探测器响应阂值的平均值)。

5.6.2.3 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阂值。

5.6.2.4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

A-，大的响应阑值定为A....

5.6. 3 要求

    响应阑值的比值A_ ‘  A-不应大于1. 6

5.7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5.7.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电源参数变化的适应性。

5.7.2 试验 方法

5.7.2.1 供电电源为直流恒压的探测器.

5.7.2. 1.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7.2. 1.2 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

5.7.2. 1.3 分别使额定工作电压降低15%和升高10%或按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工作电压上、下限测量
试样的响应I值 。

5.7.2. 1.4 将测得的响应闭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响应阑值中最小值定为

A,..,,,最大值定为A，二。

5.7.2.2 供电电源为脉动电压的探测器。

5.7.2.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7.2.2.2 将试样通过长度为1 000 m，截面积为1. 0 mmz的铜质双绞导线(或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条

件)与配套的控制和指示设备连接，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

5.7.2.2.3 分别使额定工作电压降低IS%和升高10%或按制造商规定的额定工作电压上、下限测量

试样的响应阑值。

5.7.2.2.4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响应闭值中最小值定为

A_.，最大值定为A�,

5.7.3 要求

5.7.3. 1 响应 阂值不应小 于 0. 5 dB.

5.7.3.2 响应 阂值的 比值 A �,_x，  A},。之 比不应大于 1. 6

5.8 光路长度相依性试验

5.8.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按制造商规定的最大、最小光路长度上工作时，其响应阑值的一致性

5.8.2 试验方法

5.8.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8.2.2 在制造商规定的最小光路长度上，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

5.8.2.3 在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光路长度上，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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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2. 4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中小的定为Am},，大的定为A_

5. 8.3 要求

      响应阑值的比值Am Ax汽。之比不应大于1.6

5.9 光路定 向相依性试 验

5.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接受部件相对发射光轴偏移的适应性。

5.9.2 试验方法

5.9.2.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9.2.2 在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光路长度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飞校准试样。

5.9.2.3 将试样接收部件向左偏转，使其视锥角的轴线与光轴的夹角以((0. 3士0. 05)0/min的速度

增 加

5.9.2.4 记录下试样发出故障或火灾报警信号时的最小角度。

5.9.2.5 将试样恢复到5.9.2.2规定的状态

5.9.2.6 将试样接收部件向右偏转，使其视锥角的轴线与光轴的夹角以(0. 3士。. 05l0/min的速度

增加

5.9.2.7 记录下试样发出故障或火灾报警信号时的最小角度

5.9.2.8 将试样恢复到5.9.2.2规定的状态。按顺时针方向，以光轴为轴，将试样旋转900。重复上述

5.9，2.3至 5.9.2. 6试验 。

5.9. 3 要求

    试验期间，试样在制造商规定光路方向偏差范围内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9. 4 试验设备

    能提供5.9.2所列试验方法的试验设备。

5. 10 高温(运行)试验

5.1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5. 10.2 试验 方法

5. 10.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0.2.2 将试样放人试验箱中，并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使之处于正常监视

状 态。

5. 10.2.3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保持1h，然后以不大于VC /min的升温速率将温度升至(5512)0C，在此

环境条件下保持16 h，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 10.2.4 高温环境结束后，立即用1.6XA(A为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的减光片遮挡

光路，观察试样工作状态并计时

5. 10.2.5 取出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至少1h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阂值。

5. 10,2.6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A_，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 ，

5. 10. 3 要求

5. 10.3. 1 升温及温度保持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 10.3.2 高温环境结束后，用1.6XA的减光片遮挡光路，试样应在30 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 10.3.3 响应阂值不应小于。. 5 d13

5. 10. 3.4 响应阂值的比值A.�. 浅nL。之比不应大于1. 6

5. 10.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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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1 低温(运行)试验

  5.11.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低温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5. 11.2 试验方法

5.11.2.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1.2.2 将试样放人试验箱中，并按附录A规定安装 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使之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5. 11.2.3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保持1 h,然后以不大于10C/min的降温速率将温度降至(一10士3)0C,

  在此环境条件下保持16 h，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 11.2.4 低温环境结束后，立即用1.6XA(A为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的减光片遮挡

光路，观察试样工作状态并计时

5. 11.2.5 调节试验箱温度，使其以不大于1 0C /min的升温速率将温度恢复到正常大气温度

5. 11.2.6 取出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至少7h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阑值。

5. 11.2.7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A_，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m,。

5. 17.3 要求

5. 11.3. 1 降温及温度保持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 11.3.2 低温环境结束后，用1.6XA的减光片遮挡光路，试样应在30 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 11.3.3 响应阐值不应小于。.5 dBo

5.11.3.4 响应阐值的比值A... : A,之比不应大于1.60

5. 11.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 12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5. 12.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相对湿度高(无凝露)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5. 12.2 试验方法

5. 12.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2.2.2 将试样放人试验箱中，并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使之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5. 12.2.3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保持1h，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40士2)0C，相对湿度为((93士3) %(先调

节温度，当温度达到稳定后再加湿)，在此环境条件下保持4d，湿热环境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

状态

5. 12.2.4 取出探测器，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至少1h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阂值

5. 12.2.5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

A...，大的响应I}1值定为A,

5. 12.3 要 求

5. 12.3. 1 湿热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 12.3.2 响应阑值的比值A.,.，  A_.之比不应大于1.60

5. 12.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 13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5. 13.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长时间承受实际使用环境中湿度影响的能力。

  8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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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3.2 试 验方法

5..13.2. 1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3.2.2 将试样在温度为(4。士5)℃的试样箱内放置2h后。调节试验箱，使试验箱在温度为(40士

2)0C，相对湿度(93士3)%的条件下连续保持21 d 湿热环境期间，试样不通电。

5. 13.2. 3 湿热环境结束后，将试样由湿热试验箱内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放置至少1h。然后接通控

制和指示设备，观察试样工作情况。若试样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阂值。

5. 13.2.4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

A_，大的响应闽值定为Am

5. 13.3 要 求

5. 13.3. 1 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后，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5. 13.3.2 响应阑值的比值Anl、，八m以1之比不应大于 1.6,

5. 13.4 试 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 14 腐蚀试 验

5. 14.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腐蚀的能力

5. 14.2 试验方法

5. 14.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4.2.2 将试样放人试验箱中，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 腐蚀期间，试样不通

电，但应保证试样一端有足够长的连接导线以保证试验后不用调整直接测量响应阑值

5. 14.2. 3 调节试验箱，使温度为(25士2)0C, SO:浓度为((25士5) x 10-s(体积比)、相对湿度为(93士

3)00，在此环境条件下保持21 de

5. 14.2.4 腐蚀环境后，将试样在温度为((4。士2)0C、相对湿度低于50%的试验箱内放置16 ho

5. 14.2.5 将试样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放置至少1h。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观察试样工作情况。若

试样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阂值

5. 14.2.6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阐值定为

Am。，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x。

5. 14.3 要求

5. 14. 3. 1 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后，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5. 14. 3.2 响应阑值的比值A.,_，  Am,。之比不应大于1.60

5. 14. 4 试验设 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巧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15.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射频电磁场辐射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5. 15.2 试验 方法

5. 15.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5.2.2 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15mino

5. 15.2. 3 按GB/T 17626. 3-1998的要求，对试样施加以下条件的电磁干扰:

    — 频率范围为80 MHz- 1 000 MHz;

    — 电磁场场强为10 V/m;

    — 幅度调制为用1 kHz的正弦波对信号进行80%调制。

5. 15.2.4 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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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5 千扰环境结束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阑值A,

15.2.6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
︺

﹃﹄

。

A_，大的响应阑值定为A....

5.15.3 要求

5.15.3.1 干扰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15.3.2 响应阂值的比值A},e.，  A-之比不应大于

15.4 试 验设 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T 17626. 3-1998的要求

5. 16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5.1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带静电人员、物体造成的静电放电的适应性。

5. 16.2 试验方法

5. 16.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6.2.2 将试样放在距接地参考平面0. 8 m的支架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保持15 min

5. 16.2.3 对绝缘体外壳的试样，实施空气放电;对导体外壳的试样，实施接触放电。

5. 16.2.4 按GB/T 17626. 2-1998的要求，对试样施加以下条件的电磁干扰:

    — 一空气放电电压为8 kV;

    — 接触放电电压为6 kV;

    -一 极性 为正、负 。

5.16.2.5 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的工作状态。

5. 16.2.6 干扰结束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响应闭值A

5. 16.2.7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与该试样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A,n�，大的响应阑值定为A_.

5. 16.3 要求

5. 16.3. 1 干扰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 16.3.2 响应阐值的比值A...:  A,。之比不应大于1. 60

5. 16.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 2-1998的规定。

5. 1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5.1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的能力。

5. 17.2 试验方法

5. 17.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7.2.2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

态，保持15min.

5.17.2.3 按GB/T 17626.4-1998中的要求，对试样的外接连线施加以下条件的电磁干扰:
    — 电压1XU士0.1) kV;

    — 频率5X(1士0.2) kHz;
    一 极性正、负。

5. 17.2.4 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17.2.5 千扰结束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Ae

5. 17.2.6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阐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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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大的响应闺值定为A....

5.17.3 要求

5.17.3.1 干扰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17.3.2 响应阑值的比值Am�,，  Am�之比不应大于1.6

5. 17.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 4---1998的要求。

5.18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5.1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来自射频发射机产生的电磁骚扰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5. 18.2 试验方法

5. 18.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 18.2.2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

态，保持巧min,

5. 18.2.3 按GB/T 17626.6-1998的要求，对试样施加以下条件的电磁干扰:

    -一频率范围为150 kHz-100 MHz;
    一一电压为140 dBHV;

    一一幅度调制为用1 kHz的正弦波对信号进行80 调制。

5. 18.2.4 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 18.2.5 干扰结束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A,

5. 18.2.6 将测得的响应阐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阑值定为

A �}i ,}}，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_

5. 18.3 要求

5. 18.3. 1 干扰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 18.3.2 响应阑值的比值A��,，  Am.。之比不应大于l. 6

5. 18.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6-1998的规定。

5. 19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5.1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附近闪电或供电系统的电源切换及低电压网络、包括大容性负载切换等产生的电压

瞬变(电浪涌)干扰的适应性。

5. 19.2 试验方法

5.19.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19.2.2 将试样安放在绝缘台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调整、校准试样，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

态，保持15 min,
5. 19.2.3按GB/T 17626. 5-1998中的要求，对试样的外接连线按线一地的方式施加以下条件的电

磁 干扰 :

    -— 电压1X(1士。，1) kV;

    — 极性正、负;

    — 在正极性和负极性各施加 5次。

5. 19.2.4 干扰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

5. 19.2.5 千扰结束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Ao

5. 79.2.6 将测得的响应阑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阂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

Am}}，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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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 3 要求

5. 19.3. 1 千扰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 19.3.2 响应闽值的比值Am�,，  A,。之比不应大于1.60

5. 19.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5-1998的要求

5.20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5.20.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长时间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5.20.2 试验方法

5.20.2. 1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20.2.2 按探测器正常安装方式刚性安装探测器，试验期间探测器不通电

5.20.2.3 依次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在10 Hz-150 Hz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9. 810 m/s=的加

速度幅值，1倍频程/分钟的扫频速率，各进行20次扫频循环。

5. 20. 2. 4 振动结束后，立即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然后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观察试样工作情

况。若试样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阂值

5.20.25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IA值定为

A_，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

5.20.2.6 接通控制和指示设备后，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5.20.2. 7 振动结束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5.20.2.8 响应阑值的比值A...:  A_之比不应大于1.60

5.20. 3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 16838的规定。

5.21 碰撞试验

5.21.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承受机械碰撞的适应性。

5.21.2 试验方法

5.21.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5.21.2.2 将探测器和底座按其正常的工作位置安装在刚性水平安装板上，按附录A规定安装、稳定、

调整 、校准探测器

5.21.2.3 对每一部件在其最易影响其性能且易损坏的部位(如镜片、窗、调准装置等部位)上施加3次

能量为((0.5士0. 04)J的碰撞，每一部件取20个部位.受碰撞两点间距离不应小于10 mm 少于20个

上述易损部位的部件，其剩余次数任意分配于部件的剩余表面上。碰撞期间，观察并记录探测器的工作

状态 碰撞后，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A。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

中的响应闭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Am..，大的响应阂值定为A�,

5.21.3 要求

5.21.3.1 碰撞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21.3.2 碰撞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5.21.3.3 响应闭值的比值A-,.:  A .之比不应大于1.6

5.21.4 试验设备

    利用弹簧工作的碰撞试验设备，可提供瞬间能量为((o. o士。. 04)J的碰撞

5.22 环境光干扰试验

5.22.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环境光线干扰的能力口

5.22.2 试验方法

5.22.2. 1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大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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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2 按附录A规定安装探测器，接收器位置如图1所示，对于相对部件间距大于10 m的探测

器，两相对部件间距离不小于10 m;对于相对部件间距小于10 m的探测器，两相对部件间距离为最大

间距值 。

5.22.2.3 按附录A规定稳定、调整、校准探测器，不允许用中性滤光片插人光路去缩短相对部件间

距离

5.22.2.4 对所有灯进行通电10 s、断电10 s的固定程序循环10次。然后使所有灯同时通电至少

60 min

5.22. 3. 5 在所有灯仍然通电条件下，按附录A规定测量探测器的响应阑值A.

5.22.3.6 将测得的响应阂值与该探测器在一致性试验中的响应阑值相比较，其中小的响应阂值定为

A_，大的响应阑值定为A_

5.22.3 要求

5.22.3. 1 干扰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

5.22.3.2 响应闹值的比值Am�, ' A-之比不应大于1.6

5.22.4 试验设备

5.22.4.1  150 W钨丝灯泡按图〕所示沿平行于光路轴线并距光路轴线300 mm的直线，以2m间距安

设。使用前应老化1h，使用750 h后报废。

5.22.4.2  40 W管形荧光灯按图1所示沿平行于光路轴线并距光路轴线300 mm的直线安设。使用

前应 老化 100 h，使用 2 000}:后报废 。

10.0 m

分叫40 W荧光灯

接收 器

150 W钨5g RJ 2. 0 m

40 W荧光幻

试样光束中心线

150 W钨丝灯

      注:除特殊标出外 尺寸单位为mmo

                                        图 1 试验灯布置图

5.23 火灾灵敏度试验

5.23.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试验火条件下的响应性能。

5.23.2 试验方法

5.23.2. 1 将试样的灵敏度调整为制造商规定的最小灵敏度。

5.23.2.2 探测器相对部件按图2所示位置在试验室中安装，相对部件距试验室中心应是等距的 探

测器光路应在天棚以下250 mm处(如果相对部件的物理尺寸不允许这样，光束应尽可能靠近天棚)。

5.23.2. 3 对带有热骚动探测功能的探测器，如果其可调，调节热骚动的灵敏度为最不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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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4 连接探测器到电源及监视设备上，在进行每种火试验前，按附录A规定稳定、调准、校对探

测器。

5.23.2.5 对于5. 25. 4规定的每种试验火.在试验前，应使探测器至少稳定由制造商规定的时间周期，

试验室应通风换气，直至热电偶、光学烟密度计和离子烟浓度计分别指示下列温度(T)、烟浓度(m和

Y)的初始值为止:

    - T= (23士5)0C;

- -<0.02 dB/m(光学烟密度计1);

-一一Y<0. 05

5.23.2.6 按GB 4715的规定对每种试验火进行点火 点火后，试验人员应立即离开试验室 并要注

意防止空气流动影响试验火。所有门、窗或其他开口均应关闭 试验期间应随时测量 A1',m,Y和燃料

消耗量,IG等火灾参数。

5.23. 3 要求

    在GB 4715中给出的四种试验火条件下，探测器在每种试验火结束前均应发出火灾报警信号。

5.23.4 试 验火

    四种试验火应满足GB 4715的规定。

5.23.5 燃烧试验室

    燃烧试验室尺寸长为10 m、宽7 m,高4 m。顶棚为水平平面.用耐热隔热材料制成。试验室应具

有通风设备，并满足火灾试验所要求的环境条件。试验点火前，试验室内不允许有气流流动。火源设在

地面中心处，光学烟密度计I、离子烟浓度计、热电偶等测量仪器安装在以顶棚中心为圆心、半径为3 m,

圆心角为60'的圆弧上，探测器按图2所示安装于顶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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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试验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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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 则

6. 1 产品出厂检验

    企业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 一致性试验;

    b) 重复性试验;

    c) 高温试验;

    d) 光路长度相依性试验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6.2 型式检验

6.2. 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5.2-5. 23规定的试验项目。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部件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或正式投产满4年;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e)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5.2.2 检验结果按GB 12978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7 标志

7. 1 总则

7.1.1 产品标志应在探测器安装维护过程中清晰可见。

7. 1.2 产品标志不应贴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7.2 产 品标志

7.2. 1 每只探测器均应清晰地标注下列信息:

    a) 产品名称;

    b) 本标准标准号;

    c)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d) 型号 ;

    e) 接线柱标注;

    f) 制造日期、产品编号、产地和探测器内软件版本号;

    9)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包括最大光路长度、最小光路长度、最大光路方向偏差、探测器的报警阂

        值、具有可变响应阑值的探测器应标明最大和最小响应阂值)。

7.2.2 对于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上的标志内容应包括上述a),b),c),d),f),g)条的内容，底座的标志内

容应至少包括d)和e)条内容。

7.2.3 产品标志信息中如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探测器说明书中说明。

7. 3 质)a检验标志

    每 只探测 器均应有质量检验合 格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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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响应闭值的测t方法

A. 1 试验设备

    滤光片一套，其在接收器光谱范围内呈中性且能单个使用或复合在一起使用，以满足表A.1所要

求的减光范围及对应的最小分辨率。

                                表 A.1 光学滤 光片的最 小分辨率

滤光片减光值//dB 最小分辨率//dB

小于 1.0 0.1

1.0到 1. 9 0. 2

2. 0到 3. 9 0. 3

4. 0到 6. 0 0.4

大于 6.0 1.0

注:一个或一组滤光片的减光值A可以按下式计算:A=101 g(I,II)，其中 I。表示无滤光片时接收的光强度J

    表示滤光片减光时接收的光强度

A Z 试验方法

A.2 1 安装

    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安装探测器的相对部件。

    注 t:对于碰撞试验，应按模仿探测器安装在固态墙上的方式安装探测器

    注z:当受某些检测设备尺寸的限制，不可能将部件安装在探测器的正常工作间距内时，如果在部件间插人满足表

          A. 1要求的中密度滤光片能使接收到的信号达到制造商规定的水平内，则可以将部件安装在比制造商规定的

          最小间距还小的间距上。但这一方法不能使用于环境光干扰试验

    注3:固定接收器、发射器、反射器等部件，接收器与发射器之间或接收发射器与反射器之间距离不应小于500 mm,

          其光轴高度应大于探测器的直径的 10倍

    注 4:连接探测器到合适的控制和指示设备上，复位探测器

A.2.2 调准和校正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调准、校正探测器。

A. 2. 3 稳定

    按制造商规定的稳定时间稳定探测器。

A.2.4 测f响应闺值

A. 2. 4. 1 放置一减光0. 9 dB的滤光片在光路中并尽可能靠近接收器(以减少滤光片内的散射影响)

如果30 s内探侧器发出火灾报警信号，记录其减光值小于1. 0 dB，结束试验。

A. 2. 4. 2 逐渐增加滤光片的减光值，并将该滤光片放到尽可能靠近接收器的光路中，如果探测器在

30 s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记录探测器的响应阑值 A为该减光值。

    注:应对具有补偿功能的探测器采取相应措施以使补偿不影响测量的响应闹值

A.2.4.3 当滤光片的减光值增加到10 dB时，探测器在1 min内仍不能发出火灾报警信号，则记录其

减光值大于10 dB，并结束试验。


